
 

 

 

为满足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发挥优秀退休高级岗位教师业务专长，

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校内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根据上级有关文件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退休教师是学校宝贵的师资财富和人力资源，

通过实施再聘用，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将其积累的

丰富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经验，继续运用到具体工作和引导青年教师

成长成才上，化解目前师资队伍建设中面临的阶段性问题。根据学校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实际，按照“工作需要、本人自愿、

科学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组织再聘用工作。 

二、再聘用条件及程序 

1.再聘条件。凡退休前受聘在高级岗位且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均为

合格及以上，师德高尚、乐于奉献、业务突出、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70周岁的教师具备再聘用的资格条件。 

优先聘用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或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科研成果奖（排名第一）的正高级岗位教师，以及教学经验丰富、深受

学生欢迎的通识课、基础课正高级岗位教师。 

通识课、基础课教学工作急需的，也可择优聘用教学效果优秀、获

得过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称号的副高级岗位

教师。 

2.再聘程序。每年两次，分别在 5月和 11月集中办理审批聘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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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学科研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精准确定岗位需求，并征求拟再聘用人

选意见，报人力资源部初审，经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签订再聘用工

作协议。 

三、工作任务及待遇 

1.工作任务。再聘用教师要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重

点参与指导青年教师、教学改革、教学研究、课程建设、学科（专业）

建设等工作；鼓励再聘用教师总结经验，编纂、出版教学科研专著或教

材，为学生开设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和选修课。再聘用教师每年完成本科

生课程教学任务，原则上不少于 32实际学时。 

2.工作待遇。除按照国家政策应发的退休养老金、改革性补贴外，

另发放再聘用教师岗位工资。岗位工资标准为正高级教师每人每年 15万

元，副高级教师每人每年 12万元；其中 85%按月平均发放，剩余 15%年

度考核合格后发放。再聘用教师岗位工资由学校和聘用单位共同承担；

文科、理科、工科聘用单位每聘用一名，分别按 1万元、2万元、3万元

的标准承担费用，其余由学校承担。各聘用单位可根据情况，将再聘用

教师纳入奖励性年度综合绩效分配。再聘用教师除按退休人员享受医疗

保险等待遇外，学校再为其购买意外伤害险。 

四、再聘用教师管理 

1.经审批同意的再聘用教师，需与人力资源部、聘用单位签订三方

再聘用工作协议，明确再聘用期限、岗位任务、考核办法、工作待遇等

事项，并严格按照工作协议履行。 

2.再聘用采取灵活聘期，65岁及以下教师可以按照 2-3年聘期聘用，

65岁以上教师原则上按照一年一聘的方式聘用。 

3.聘用单位按照“与在职人员同岗位任务相当，同时兼顾特殊性和

差异化”的原则，通过“一岗一议、一人一策”的办法，在工作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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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确定岗位任务。 

4.再聘用教师纳入专任教师队伍，按照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参照在职

人员进行管理，组织关系、工会关系可保留在聘用单位（已经转至离退

休工作处的不再办理转回），享受工会会员相关福利待遇，但不参与学校

在职人员的职务职级晋升。 

5.再聘用教师因身体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履行约定工作任务

的，应及时终止工作协议；出现违法违纪情形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五、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中国矿业

大学退休教师返聘管理暂行办法》（中矿大〔2018〕1号）同时废止。 

 

 

 

 

 

 

 


